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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土地使用权的会计核算  
   

□陈细辉 

由于我国对土地实行有偿有限期使用等制度和土地使用权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及存在
有效需求，所以，企业土地使用权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是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其
会计核算必须遵照《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财政部２００１年１月发布）和
《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２０００年２月发布）关于无形资产的核算规定执行。 
一、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和计量。 
虽然企业土地使用权是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但企业要确认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１）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２）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又因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通常有行政划拨、出让、市场购买、投资者投入、租
赁取得之分和土地开发程度不同，其所含成本内容不同，所以企业土地使用权取得的
核算应区别各种情况对待。 
１．行政划拔取得。如无偿划拨则不需进行会计处理；如划拨取得后需支付农用地征
用费或拆迁安置补偿费的，支付的农用地征用费、拆迁安置补偿费列“在建工程——
其他支出”核算，支付的平整费用列“在建工程——基建工程”核算。 
２．出让取得。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核算，支付的农用
地征用费、拆迁安置补偿费和取得时应由使用者缴纳的各种税费列“在建工程——其
他支出”核算，支付的平整费用列“在建工程——基建工程”核算。 
３．市场购买取得。支付的价款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核算，支付的相关税
费列“在建工程——其他支出”核算。 
４．投资者投入取得。取得时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款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核算，支付的相关税费列“在建工程——其他支出”核算。 
５．租赁取得。支付的租赁费分期列“管理费用”。 
６．换入或债务重组取得。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或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土地使用
权应按有关非货币性交易或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规定确定入账价值，列“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核算。 
７．补地价。原为划拨取得的土地，使用后在经批准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出租、
抵押、作价入股和投资时，应按规定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即为补地价，补地价价款
列“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核算。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上业务中涉及“在建工程”科目的均应通过“生产（开发）成本”
科目核算。 
值得说明的是，现行企业中由于以下两种原因有在“固定资产——土地”科目核算土
地使用权：（１）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全国性清产核资中按规定估价，并经批复确认按
固定资产入账核算的土地；（２）１９９３年开始的清产核资以前“已经估价单独入
账的土地”。该情况企业在占有使用上不存在期限，在价值上不计提折旧。 
二、土地使用权摊销 
企业出让取得、市场购买取得、接受投资等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
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按规定的期限分期摊销。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如下：商业、旅游、娱乐用地
４０年，工业用地５０年，居住用地７０年，综合或其他用地５０年。企业取得土地
使用权时应明确该土地办理出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如该土地是
早年出让取得的，摊销年限应是原规定年限减去已经使用年限后的剩余年限。但国家
规定“满二年未动工的，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
门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须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所以一般企业土地
使用权的摊销会计核算时间应是在约２年的较短时限内。 
摊销土地使用权价值时，借记“管理费用——无形资产摊销”科目，贷记“无形资
产——土地使用权”科目。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土地进行建造或开发时，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应转入建



造或开发成本，构成房屋、建筑物成本，这样就存在房屋建筑物中土地使用权价值摊
销的问题。如果土地使用权的预计的使用年限高于房屋建筑物的预计使用年限的，在
预计房屋建筑物的净残值时应当考虑土地使用权的预计使用年限高于房屋建筑物预计
使用年限的因素，并作为净残值预留，待该项房屋建筑物报废时，将净残值中相当于
尚可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的部分，转入继续建造的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如果不再继
续建造房屋建筑物的，则将其价值转入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前土地使用权价值作为无形资产未转入所建造的房屋建筑物成
本的企业，可不作调整，其土地使用权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期限平均摊
销。 
三、土地使用权的减值 
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不可移动性等特性和国家实行的管理制度决定，作为无形资
产的土地使用权的减值可能性较小；有产生减值时，大多已形成包括建筑物在内的房
地产，此时应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论是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或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均列“营业外支出”科目及相关明细科目。 
四、土地使用权的处置和灭失 
１．建造开发。企业因利用土地建造自用项目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
入在建工程成本；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
入开发成本。 
２．转让。根据建设部第４５号令《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房地产的买卖、投
资入股、合作开发、抵债等权属发生转移的形式均为转让；又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为严格限制炒买地皮和切实保障建设项目的实施规定：“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
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属于房屋建
设工程应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２５％以上，属于成片开发的应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
建设用地条件。”也就是说，企业在发生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行为时，除划拨用地补地
价外，土地使用权在会计核算上已不是在“无形资产”科目核算，应属企业的有形资
产，一般企业在“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科目核算，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生产
（开发）成本”、“库存商品”等科目核算。转让时，房地产企业的出售所得应按
《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规定确认，非房地产企业的出售所得不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收入》中收入的定义，应将所得价款与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对外投资等应比照非货币性交易的规定处理。 
３．出租。出租出让取得的土地，一般情况下，根据国家“满二年未动工的，可无偿
收回土地使用权”等相关规定，此时的土地利用程度已有经过开发，土地使用权在会
计核算上已不是在“无形资产”科目核算；出租划拨取得的土地，土地使用权则无入
账。出租土地时一般应是土地使用权经过一定程度开发后的企业“有形资产”使用权
的让度，租金收入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确认作为收入核算。 
４．灭失。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才能发生土地使用权的灭失，发生时应列“营业外
支出”。 
五、土地使用权的披露 
鉴于土地使用权的特殊性，企业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计
价基础和摊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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